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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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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起草。 
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，本部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

任。 

本文件由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提出。 

本文件由广东省演艺灯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 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。 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 

本文件为首次发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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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艺灯光产品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：电脑灯

1 范围

本部分规定了演艺灯光产品电脑灯的术语和定义、产品分类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

记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。

本部分适用于演艺灯光电脑灯产品，可作为制造商、使用者或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和认证的依

据。

注：在本部分中出现的“灯具”代表“电脑灯”，除非有特别指明是其他类型的灯具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 191-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

GB/T 2828.1-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：按接收质量限(AQL)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

GB/T 2829-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(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)

GB/T 3956-2008 电缆的导体

GB/T 4857.5-1992 包装 运输包装件 跌落试验方法

GB 7000.1 灯具 第1部分：一般要求与试验

GB 7000.217 灯具 第2-17部分:特殊要求 舞台灯光、电视、电影及摄影场所(外)用灯具

GB/T 7922-2023 照明光源颜色的测量方法

GB/T 11918.2-2014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2部分：带插销和插套的电器附件的尺寸兼容性和

互换性要求

GB 17625.1-2022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（设备每相输入电流≤16A）

GB/T 17743-2021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

GB/T 18595-2014 一般照明用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

GB/T 26178-2010 光通量的测量方法

GB/T 31897.1-2015 灯具性能 第1部分：一般要求

WH/T 26 舞台灯具光度测试与标注

WH/T 31 舞台灯光设计常用术语

WH/T 41 舞台灯具通用技术条件

WH/T 61 演出场所电脑灯具性能参数测试方法

3 术语和定义

GB 7000.217、WH/T 26、WH/T 31和WH/T 4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
电脑灯 Moving Light



T/GDSDCEE 101.1—2024

2

灯具以微处理器控制为核心，可控制光束水平和垂直运动、变焦、换色、变换图案、光圈、亮度等

多功能的自动照明灯具。

4 产品分类

4.1 按光源类型分类

按灯具光源类型可分为：

b）气体放电光源类灯具；

c）LED光源灯具；

d）激光光源灯具。

4.2 按功能类型分类

按灯具的使用功能类型可分为：

a）图案电脑灯；

b）染色电脑灯；

c）光束电脑灯；

d）多功能电脑灯；

e）其他功能电脑灯。

5 技术要求

5.1 安全要求

5.1.1 安全一般要求

应符合 GB 7000.1、GB 7000.217 要求，其中耐潮湿应符合本部分 5.1.2 的要求。

5.1.2 耐潮湿

灯具应防护正常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潮湿条件，经温度为（40±2）℃，相对湿度为（93±2）%的环

境试验箱放置 48h 后，灯具能正常工作，各项功能应正常、部件无损坏。

5.1.3 外部接线和内部接线

灯具的外部接线和内部接线除应符合 GB 7000.217 规定外，还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a）对于灯体可运动的灯具，外部接线应无缠结、磨损、拉紧、挂靠、脱落、裸露等不安全现象；

b）外部电源线每根导体的 20℃的电阻应符合 GB/T 3956-2008 的相关要求；

c）灯具的外部电源线长度不应小于 1.5m；

d）靠近光源的接线，应使用防辐射耐高温的套管；

e）有信号控制的灯具，不同用途、不同电位的接线、输入与输出端的接插件，应采取对应标识，

避免错误接插；

f）控制信号线应远离强电元件，必要时信号线应有屏蔽措施，避免相互干扰；

g）控制信号线应采用相应的控制线缆和接插件。

5.1.4 电源插头、插座和耦合器

IP 20以下的灯具电源插头、插座或耦合器应符合GB/T 1002、GB/T 2009或GB/T 11918.1-2014、GB/T

11918.2-2014的要求。

IP 20以上的灯具电源插头、插座或耦合器应符合GB/T 11918.1-2014、GB/T 11918.2-2014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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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5 IP 等级要求

5.2 光色电性能

5.2.1 输入功率

灯具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，以设计最大电光源功率和机械转动工作，其实际消耗的功率不应大

于额定功率的120%。

5.2.2 功率因数

在最大功率时，功率因数应不小于 0.9。

5.2.3 灯具初始光通量和初始发光效能

5.2.3.1 灯具的初始光通量、初始发光效能不应低于标称值的 90%

5.2.3.2 灯具的初始发光效能不应低于 20lm/W。

注：光束角小于 10°的电脑灯初始发光效能尚在研究中。

5.2.4 显色性和电视灯光一致性指数

5.2.4.1 灯具光源一般显色指数 Ra 应符合客户要求。

5.2.4.2 电视、电影及摄影场所(外)的灯具电视灯光一致性指数 （TLCI）应≥90。

5.2.5 色温

灯具实际相关色温与标称色温的偏差应在±250K 以内。

5.2.6 颜色均匀性

在适用的投射距离下，灯具出射的光斑不应出现明显的颜色差异，灯具的色坐标△u’、△v’≤0.014。

5.2.7 调光性能

灯具在调光过程中，光输出应平滑变化、无闪烁和跳变。

5.2.8 图案效果

灯具图案应符合客户要求。

5.3 噪声

灯具的噪声应符合以下要求：（根据行业标准、国标）

a) 灯具在最大功率状态下运行时，最大噪声应不大于58dB(A)；

b) 灯具在静止状态工作时，最大噪声应不大于45dB(A)；

c）对于无风机灯具，灯具工作时的最大噪声应不大于25dB(A）。

注：最大功率状态是指光源全功率工作，同时各传动、转动机构也正常工作的状态。静止状态是指在光源全功率时，

各传动、转动机构（风机除外）不工作的状态。

5.4 灯具的控制

5.4.1 控制端口

控制信号宜采用DMX512-A灯光控制数据传输协议，并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a）控制信号的端口，应采用符合相应标准的接口；

b）灯具应能准确受控，符合灯具控制功能描述，满足客户的要求；

c）电动灯具应运动平稳，无失步、撞击、异响等现象；

d）同型号多灯应能同步控制，无失步、撞击、异响等现象。

5.4.2 x/y 轴运转机构定位

x/y 轴运转机构应具备变速功能，运行时应定位准确，无明显抖动、失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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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本部分 6.5.2 条试验后，x/y 轴运转机构水平偏移角和垂直偏移角均应不应大于 0.3°。

5.5 电磁兼容

5.5.1 辐射电磁骚扰

灯具辐射电磁骚扰应符合 GB/T 17743-2021 要求。

5.5.2 谐波电流

灯具的谐波电流应符合 GB 17625.1-2022 要求。

5.5.3 抗雷击浪涌

灯具的抗雷击浪涌应符合 GB/T 18595-2014 中 B 级要求。

5.6 可靠性

5.6.1 输入电压适应性

灯具在额定工作频率下，额定电压±10%范围内，应能正常工作，各项功能应正常、部件无损坏。

5.6.2 高温可靠性

灯具应具有一定的耐高温性能。按6.7.2高温试验后，灯具应能正常工作，各项功能应正常、内部

件无损坏，灯具在适当的距离投射光斑不应出现明显的颜色差异，圆形光斑中心照度衰减不应超过10%。

5.6.3 低温可靠性

灯具应具有一定的耐低温性能。按6.7.3低温试验后，灯具应能正常工作，各项功能应正常、内部

件无损坏，灯具在适当的距离投射光斑不应出现明显的颜色差异，圆形光斑中心照度衰减不应超过10%。

5.6.4 机械环境振动适应性

灯具应适宜于可能遭受的机械环境，振动试验中灯具应能正常工作，各项功能应正常、部件无损坏。

5.6.5 外表面金属部件材质抗腐蚀性

灯具的外表面金属部件材质抗腐蚀性应不低于GB/T 6461-2002中保护等级7级要求。

5.6.6 包装跌落

灯具包装按6.7.5跌落试验后，应能正常工作，各项功能应正常、部件无损坏。

6 试验方法

6.1 试验的一般要求

除非另有规定，试验或测量在本部分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进行。

6.1.1 测试环境

除另有规定的项目外，全部试验均应在环境温度为 15℃~35℃，相对湿度不大于 65%的无对流风环

境中进行。

6.1.2 测试电源

灯具应在额定电压（如额定值是一个范围，取其范围的最大值）和额定频率下进行试验或测量，测

试用电源应有稳压装置，电源电压稳定在额定值的±5%范围内；测量时，电源电压稳定在额定值的±2%

范围内，总谐波含量不超过基波的 3%。

6.1.3 光源稳定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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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源稳定时间不应低于 30 min。

6.2 安全试验

6.2.1 概要

按 GB 7000.1、GB 7000.217 规定试验，应符合第 5.1.1 要求。

6.2.2 耐潮湿

潮湿试验条件：温度(40±2)℃,相对湿度(93±2)%，试验时间 48h，试验后应符合第 5.1.2 要求。

6.2.3 外部接线和内部线

按 GB 7000.217 第 10 章规定试验，外部电源线导体电阻按 GB/T 3956-2008 要求试验，应符合第

5.1.3 要求。

6.2.4 电源插头、耦合器和接插件

按 GB/T 1002、GB/T 2009 或 GB/T 11918.1-2014、GB/T 11918.2-2014 的规定试验，应符合第 5.1.4

要求。

6.3 光色电试验

6.3.1 灯具功率

按 GB/T 31897.1-2015 附录 B 规定试验，应符合第 5.2.1 要求。

6.3.2 功率因数

按GB 17625.1-2022中附录A规定试验，应符合第5.2.2要求。

6.3.3 灯具初始光通量和初始发光效能

按GB/T 26178-2010规定，采用照度分布法或积分球法测量灯具初始光通量。

灯具初始发光效能为初始光通量与灯具消耗的总功率的比值。

应符合第5.2.3要求。

注：当对灯具初始光通量有疑问时，按照度分布法测量灯具初始光通量。

6.3.4 光源显色性和电视灯光一致性指数

灯具光源显色性和电视灯光一致性指数按GB/T 7922-2023规定试验。

应符合第5.2.4要求。

6.3.5 色温

按GB/T 7922-2023规定试验，应符合第5.2.5要求。

6.3.6 颜色均匀度

按GB/T 32486-2016规定试验，应符合第5.2.6要求。

6.3.7 调光性能

按WH/T 26规定试验，应符合第5.2.7要求。

6.3.8 图案效果

按WH/T 61第5.2.2.2要求进行，应符合第5.2.8要求。

注：建议由具有舞台灯光副高以上职称工程师参与试验评价。

6.4 噪声试验

按 GB/T 6882-2016 的规定，在半消音室内，将灯具正常安装在标准测试台上，距离灯具接近光源

尾部中心水平线 1m 处开始测量噪声，应符合第 5.3 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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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5 机械控制试验

6.5.1 控制信号

按WH/T 61中第5.2.3.1规定试验，应符合第5.4.1要求。

6.5.2 x/y 轴运转机构定位

按WH/T 61中第5.2.3.2规定试验，测试距离为20m，应符合第5.4.2要求。

6.6 电磁兼容试验

6.6.1 辐射电磁骚扰

依据GB/T 17743-2021规定，在额定电压下，优先采用电波暗室法，测量灯具在9kHz~1000MHz频率

范围内的辐射电磁骚扰特性，应符合第5.5.1要求。

6.6.2 谐波电流

依据GB 17625.1-2022规定，在额定电压下测量灯具的谐波电流，应符合第5.5.2要求。

6.6.3 抗雷击浪涌

按GB/T 18595-2014规定试验，应符合第5.5.3要求。

6.7 可靠性试验

6.7.1 输入电压适应性

灯具在额定电压±10%的条件下，分别进行全功能运行试验2h，应符合第5.6.1要求。

6.7.2 高温可靠性

高温可靠性试验方法：

a)试验温度：（ta+10）℃；

b)试验时间：连续48h（即2个连续的24h周期）试验；

c)试验条件：每个周期中，前21h灯具在额定电压下正常工作，剩余的3h断开电源。

试验前后，分别观察灯具光斑颜色，测量光斑中心照度值，计算照度衰减值，应符合5.6.2要求。

注：ta为灯具额定最高环境温度。

6.7.3 低温可靠性

低温可靠性试验方法：

a)试验温度：-10℃；

b)试验时间：连续48h（即2个连续的24h周期）试验；

c)试验条件：每个周期中，前21h灯具在额定电压下正常工作，剩余的3h断开电源。

试验前后，分别观察灯具光斑颜色，测量光斑中心照度值，计算照度衰减值，应符合5.6.3要求。

6.7.4 机械环境振动

按GB 7000.1第4.20条规定试验，应符合第5.6.4要求。

6.7.5 外表面金属部件材质抗腐蚀性

按GB/T 10125-2012中性盐雾规定试验，应符合第5.6.5要求。

6.7.6

按GB/T 4857.5-1992中5.6的规定，对灯具产品包装件分别进行底面、侧面、远端面跌落试验，每

个面各跌落1次。跌路试验高度按灯具产品完成包装后的毛重确定（见表1）。

试验后，应符合第5.6.5要求。

表 1 跌落试验高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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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装件毛重（kg） 跌落高度（mm）

≤20 600

＞20，且≤30 500

＞30 400

6.7.7 标记

B 7000.1、GB 7000.217 中的要求，应符合第 8.1 要求。

6.7.8 视网膜蓝光危害

按 GB/Z 39942-2021 的规定试验。

注：依据试验结果对灯具进行标记。

7 检验规则

7.1 检验分类

检验可分为：定型检验、交收检验和周期检验。

其中，各类检验项目、技术要求、接收质量限见表2。

表 2 各类检验项目、技术要求、接收质量限

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定型检验 交收检验 周期检验
不合格类别 接收质量限

（AQL）A类 B类 C类

安全一般要求 5.1.1 ○ ○ ○ √

1.0耐潮湿 5.1.2 ○ — ○ √

外部接线和内部接线 5.1.3 ○ ○ ○ √

电源插头、耦合器和接

插件
5.1.4 ○ — ○ √

2.5

输入功率 5.2.1 ○ ○ ○ √

功率因数 5.2.2 ○ ○ ○ √

灯具初始光通量和初始

发光效能
5.2.3 ○ — ○ √

光源显色性和色差指数 5.2.4 ○ — ○ √

色温 5.2.5 ○ ○ ○ √

颜色均匀性 5.2.6 ○ — ○ √

调光性能 5.2.7 ○ — ○ √

图案效果 5.2.8 ○ — ○ √

噪声 5.3 ○ — ○ √

控制端口 5.4.1 ○ ○ ○ √

x/y轴转动机构定位 5.4.2 ○ ○ ○ √

辐射电磁骚扰 5.5.1 ○ — ○ √

谐波电流 5.5.2 ○ — ○ √

抗雷击浪涌 5.5.3 ○ — ○ √ 6.5

输入电压适应性 5.6.1 ○ — ○ √

2.5
高温可靠性 5.6.2 ○ — ○ √

低温可靠性 5.6.3 ○ — ○ √

机械环境振动适应性 5.6.4 ○ — ○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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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表面金属部件材质抗

腐蚀性
5.6.5 ○ — ○ √

包装跌落 5.6.6 ○ — ○ √

标记 8.1 ○ ○ ○ √ 6.5

注：“○”表示应进行检验的项目，“—”表示应不进行检验的项目。

7.2 定型检验

7.2.1 产品在设计定型和生产定型时应进行定型检验。

7.2.2 检验由产品制造单位质量检验部门，或由上级主管部门指定或委托的质量检测单位负责进行。

7.2.3 进行定型检验的样品为 2 台。

7.2.4 定型检验中出现故障或某项不合格时，应停止试验，查明原因，提交分析报告，修复后要重新

进行该项试验，若在以后的试验中再次出现故障或某项不合格时，则认为检验不合格。

7.3 交收检验

7.3.1 交收检验由产品制造单位质量检验部门进行。

7.3.2 交收检验依批量情况进行全数检验或按 GB/T 2828.1-2012 进行抽样检验。

7.3.3 检验水平为 GB/T 2828.1-2012 中一般检验水平Ⅱ，采用正常一次抽样方案，试验项目、接

收质量限应符合表 2 的要求。

7.4 周期检验

7.4.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周期检验：

a） 设计和主要工艺或更换关键元器件及材料时；

b） 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；

c） 生产时，每年进行不少于一次周期检验；

d）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。

7.4.2 周期检验的抽样程序按 GB/T 2829-2002 执行，采用一次周期抽样方案，判别水平Ⅰ，不合格

类别按表 2 中要求。

7.4.3 周期检验项目，按表 2 规定，不合格质量水平按表 3 中要求。

表 3 不合格质量水平

不合格类别 A B C

不合格质量水平（RQL） 30 65

样本大小 3

判别数组[Ac、Re] [0, 1] [1, 2]

7.4.4 周期检验的样本抽取、样本检查、合格或不合格的判断、检验后的处置，应按 GB/T 2829-2002

中 5.9、5.10、5.11.1、5.11.2、5.12 的要求。

8 标记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8.1 标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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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满足GB 7000.217的要求。

8.2 包装

8.2.1 包装箱标志

包装箱外表面应有如下内容：

a) 制造商名称、地址、电话、邮编；

b) 产品执行标准号；

c) 产品名称、型号和商标；

d) 生产日期、批号；

e) 额定电压和功率；

f) 重量（毛重、净重）、体积、数量、堆码；

g) 产品尺寸；

h) 有“小心轻放”“向上”“防震”及“防潮”等图示标志，相关标志应符合 GB/T 191-2008 要

求。

8.2.2 包装箱内文件

包装箱内应有装箱清单、产品合格证、备附件、说明书、售后服务单及根据产品技术条件中规定的

其他文件。其中，说明书应包括产品说明、技术参数和光度数据等。

a）产品说明，包含：产品名称、型号、主要特点和用途；

b）技术参数，包含：额定电压、额定电流、额定功率、功率因数、有效光通量、白光色温和显色

指数、彩色、光源色彩及数量、光斑角、宜包含初始发光效能、光通维持寿命、调光脉冲频率、LED基

板最高温度、彩色光源主波长；

c）光强分布曲线图；

d）射距、光斑直径与照度关系图；

e）适用时，调光曲线图；

f）适用时，LED灯具光源是否可替换；

g）执行产品标准；

h）安全指令及警告事项；

i）安装说明；

j）操作说明；

k）维护保养指南；

l）售后服务条款；

m）制造商名称、地址、电话、邮编、网址、电子邮箱等。

8.3 运输

灯具在运输过程中，应防止雨水的淋袭和强烈的机械震动。

8.4 贮存

灯具应贮存在干燥通风、周围环境不允许有有害气体、强烈机械振动、冲击和强磁场作用的仓库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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